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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回顾： 

10月 16日，仅保险版块上涨，仅保险板块跑赢沪深 300 指数。当日金融板块 31只个股上涨，5只个

股平盘，77只下跌，上涨个股数较上一交易增加 3只。 

科创板审核提速，预计年底挂牌数量约 100家，科创板申报数量多的头部券商受益；股基成交金额在

国庆后有边际回升，但仍未回到中秋前水平；国庆后北向资金继续净买入，建议对券商板块保持关注。预

期银行三季度业绩保持平稳，回调后建议关注。 

重要公告：2019/10/17 

2019/10/17 中国人寿:保费收入

公告 

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人民币

4,970 亿元（未经审计）。 

2019/10/17 中国人保:保费收入

公告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经由本公司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获得的原保险保费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331,755 百

万元、人民币 18,789 百万元及人民币 86,730 百万元。 

2019/10/17 华西证券:关于蜀电

投资集中竞价减持

实施完毕及大宗交

近日，本公司董事会收到蜀电投资函告，截止 2019年 10 月 15 日，蜀电投资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26,249,990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1%，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计划已实

施完毕；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36,255,800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1.3812%，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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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9/10/16 申万金融行业涨跌幅 (%) 图 1： 2019/10/16 金融行业个股涨跌幅前 5名 (%)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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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减持的进展公告 减持完毕。 

2019/10/17 华泰证券:当年累计

新增借款超过上年

末净资产的百分之

二十的公告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1047.50 亿元，借款余额为人

民币 1075.15 亿元。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借款余额为人民币 1401.03 亿元，

累计新增借款金额人民币 325.88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31.11%，

超过 20%。 

2019/10/17 第一创业:持股 5%以

上股东减持公司股

份比例达 1%的公告 

截至 2019 年 10 月 16 日，华熙昕宇减持本公司股份 35,024,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1%。 

重要新闻： 2019/10/16 

2019/10/16 宏观 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确保制造业等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建

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负有所降低、其他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要进一步治理违规涉

企收费，严控政府部门一般性支出；研究进一步推改革、促发展、增就业措施，聚焦鼓

励创业创新，研究对制造业重点行业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Wind） 

2019/10/16 宏观 国常会：扩大对外开放领域，清理取消未纳入全国和自贸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限

制措施；全面取消在华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业务范围限制；优化汽车外

资政策，保障内外资汽车制造企业生产的新能源汽车享受同等市场准入待遇。（Wind） 

2019/10/16 宏观 国常会：扩大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改革试点范围，支持外资企业自主选择借用外债

模式，鼓励其资本金依法用于境内股权投资；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外国投资者和外资企

业转让技术；在中西部地区优先增设一批综合保税区。（Wind） 

2019/10/16 券商 上交所将在 10 月 19 日开展期权组合保证金业务第二次全网测试。这或意味着，在上交

所挂牌的 50ETF 期权产品即将实施组合保证金制度。（Wind） 

2019/10/16 宏观 央行开展 2000 亿元 1 年期 MLF 操作，中标利率 3.30%，上次为 3.30%；不开展逆回购操

作。今日无逆回购和 MLF 到期，净投放 2000 亿元。（Wind） 

2019/10/16 宏观 【国务院明确优化营商环境用好外资四大举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 月 16 日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今年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汇报，要求确保为企业减负担、为发展增

动能；部署以更优营商环境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会议指出，对外开放是我国基本

国策。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

建设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利用外资。会议确定，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更有吸

引力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中国证券报） 

2019/10/16 券商 【发审明显提速 监管一以贯之】进入 10 月，科创板待审企业数量及上市委审议会议次

数明显增多，科创企业从提交材料到最终获批的速度加快。种种迹象表明，科创板发审

驶入了快车道。不过，审核加速并不等于监管放松。可以预期，科创板将陆续迎来更多

优质企业，这无疑会壮大科创板企业队伍，促进科创板市场稳定健康发展。（证券时报）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持续下滑，行业竞争加剧，政策不确定性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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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研究报告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5%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5%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0%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风险等级评级 

低风险 宏观经济及政策、财经资讯、国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低风险 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风险 可转债、股票、股票型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高风险 科创板股票、新三板股票、权证、退市整理期股票、港股通股票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高风险 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方面的研究报告 

本评级体系“市场指数”参照标的为沪深 3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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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在所

知情的范围内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不受本公司相关业务部门、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利益相关者的干涉和影响。本人保证与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无任何利害关系，没有

利用发布本报告为自身及其利益相关者谋取不当利益，或者在发布证券研究报告前泄露证券研究报告的内容和观点。 

声明： 

东莞证券为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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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

值及投资收入可跌可升。本公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亦可因使用不同假设和标准、采

用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而与本公司其他业务部门或单位所给出的意见不同或者相反。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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